
 

 —１— 

 

 

 

 

 

 

 

尤公综〔2022〕86 号 

 

 

 

各有关单位： 

现将《“僵尸车”专项清理整治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单

位立足部门职责，抓好工作落实。 

 

 

尤溪县公安局                    尤溪县城市管理局 

 

2022 年 8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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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消除“僵尸车”隐患，进一步优化道路交通环境，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物

业管理条例》《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福建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

为推动我县“僵尸车”专项清理整治工作取得实效，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宣传引导、深入排查、依法处理、源头治理等措施，全面

集中清理整治“僵尸车”，进一步规范城市交通秩序，净化城市空间，

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 

二、组织领导 

为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成立由副县长、公安局局长李兴华

担任组长，由城管局局长张世铨、公安局副局长乐培川担任副组长，

城管局、交警大队、城区各社区、各物业公司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办公室，挂靠交警大队，由交警大队大队长王世生任办公

室主任，副大队长蒋际武为联络员，负责集中整治行动工作的上传

下达、推进、信息收集传递、反馈等日常工作。 

三、整治内容 

（一）整治对象：长时间占用公共道路及其两侧、停车场、住

宅小区、绿化带等区域停放，长期无人维护和使用，存在外观残旧

破损、灰尘遍布、轮胎干瘪、号牌缺失等一种或多种情形的机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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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机动车（俗称“僵尸车”）。 

（二）整治区域：城区各主次干道、背街小巷、断头路、城乡

结合部及二手车交易市场、汽车修理厂等周边道路。 

（三）整治时间：2022年 8月 20日至 2022年 9月 8日 

四、整治措施 

（一）全面排查，核实信息 

各部门要根据自身职责开展“僵尸车”排查工作。各社区、物

业公司负责落实对社区、居民小区内道路、街巷等公共部位的“僵

尸车”情况进行排查；城管部门负责落实对城区人行道、停车场等

公共部位的僵尸车情况进行排查；交警部门负责落实对城区道路等

公共部位的“僵尸车”情况进行排查。对排查确定“僵尸车”时，

要通过拍照、监控录像等方式，固定车辆形态和停车地点等基本信

息证据，对排查出的“僵尸车”车辆号牌、发动机号、车架号进行

采集、核实信息，县公安局交警部门协助核查“僵尸车”车主及车

辆信息。  

（二）区别对待，集中清理 

1.各部门根据交警部门排查采集的“僵尸车”基本信息，及时

通知，对于车辆关系人信息明确且能够及时联系上的，要通知其限

期处置； 

2.对排查的“僵尸车”可以按照以下原则分类处置： 

(1)车辆涉嫌违法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扣押。 

(2)车辆停放在道路（收费停车场所除外）上的，由公安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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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拖移到指定场所；其中车辆涉嫌交通违法依法应

当扣留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扣留。 

(3)车辆停放在物业管理区域且无第 1项涉案嫌疑的，由物业服

务企业根据《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管理规约、临时管理规约规定

或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处理。 

(4)车辆停放在道路上收费停车场所，或者在道路和物业管理区

域之外场所，且无第 1项涉案嫌疑的，由场所所有人、管理人或者

经营人按照约定或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处理。 

3.对被扣押、扣留、拖移的“僵尸车”可以按照以下原则处置： 

(1)被扣押车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规定程序，移交有

关部门处理。 

(2)被扣留车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处理。 

(3)被拖移车辆，无法查明车辆所有人且无涉案嫌疑的，按照《物

权法》第一百一十三条或者《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处

理。 

（三）通告通知，分类处置 

各部门将排查出的“僵尸车”信息以通告形式告知车主于 2022

年 8月 25日前自行处置车辆；已拖移“僵尸车”信息向社会通告期

满后，依法分类进行处理。 

一是对拼装、报废车辆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强制报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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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发现有涉嫌盗抢、赃物或其他违法犯罪的车辆，及时做好

登记，依法通知办案单位妥善处理； 

三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经通告 3个月仍不来接受

处理的车辆，对扣留的车辆依法处理； 

四是无法查明车辆所有人且无涉案嫌疑的，按照《物权法》第

一百一十三条或者《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处理。 

交警部门负责将依法处理的“僵尸车”按照一车一档的要求，

逐车建立基本档案和工作台账，以备检查。 

五、整治步骤 

（一）广泛宣传阶段（2022年 8月 20日至 8月 22日） 

在开展集中清理整顿活动前，向社会发布通告，公布整治对象、

整治措施、自行处置期限、举报电话等，鼓励引导“僵尸车”所有人

自行处置。依托各类媒体及宣传阵地，通过组织媒体记者跟踪报道

等方式，全方位、多渠道宣传“僵尸车”危害，释明清理整顿工作

的重要意义，以及“僵尸车”可能引发的法律后果和处置原则，机

动车报废回收政策规定和申请办理流程等，积极争取群众理解支持，

提高群众知晓度、参与度。 

（二）全面排查阶段（2022年 8月 23日至 8月 25日） 

发动街道（乡镇）工作人员、社区管理人员、停车场业主、物

业公司、志愿者等参与排查，全面摸清“僵尸车”分布情况和车辆

基本信息，逐车开展综合查询并建档立册；通过通告和电话通知等

形式，责令车主或车辆管理人限期自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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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中清理阶段（2022年 8月 26日至 9月 8日） 

对无正常理由未及时自行处置的“僵尸车”，县符合法定强制拖

离程序的，实施强制拖移，集中停放，并按车辆交通违法情形依法

分类处理；协助做好相关单位内部“僵尸车”清理工作。 

（四）巩固提高阶段（长期） 

持续做好集中清理车辆的后续处理工作，完善工作台账，认真

总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做好查漏补缺工作，特别要依照法律法规

的相关规定，对“僵尸车”依法处理工作进行自查自纠，建立长效

管理机制，加强日常路面管理和举报受理，及时发现，及时依法处

理。 

六、职责分工 

（一）县公安局：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制定实施方案，向社会发

布通告，明确整治工作目标，分解工作任务；协调、配合“僵尸车”

清理整治联合执法行动，查处妨碍公务、暴力抗法等违法犯罪行为；

对停放在道路（收费停车场所除外）上的“僵尸车”进行排查，开

展好清理整治工作。 

(二)县城管局：结合日常城市管理工作，负责落实对城区人行

道等公共部位的僵尸车情况的排查；配合做好管理职责范围内的公

共停车场、未通车道路等公共部位的“僵尸车”清理行动。 

（三）城关镇、西城镇各社区：负责落实对小区内道路、街巷、

停车场等公共部位的僵尸车情况的排查、通告、清理工作，做好对

相关车主的劝说引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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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县司法局：要及时提供免费法律诉讼援助工作。 

（五）县人民法院：配合专项行动，及时做好相关案件的受理

工作。 

（六）县文明办、宣传部门：指导文明交通创建活动，及时制

定专项行动宣传工作方案，在电视、网络等宣传平台，进行大张旗

鼓的宣传报道，切实营造深厚的整治氛围。 

七、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认识。相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开展“僵尸车”专

项整治清理工作对提升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工作使

命感和责任感，明确工作任务，落实工作责任，采取强力措施，推

动工作扎实开展。 

（二）加强协作配合。由于专项整治工作涉及部门多，综合性

强，各单位要按照各自责任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发挥应有

的职能作用，做到领导到位、人员到位、保障到位；要加强部门间

的横向联系与协作，整合各部门力量，实现职能互补，形成工作合

力。 

（三）依法文明执法。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有关政

策，制订有关方案、通告，规范工作程序。在整治中要牢固树立“理

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理念，要讲究工作方式方法，注意工

作态度，坚决防止因执法不当、处置不妥激化矛盾，引发负面舆情

炒作。 

（四）强化专题宣传。针对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依托各类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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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及宣传阵地，采用法治教育、正面引导、现场播报、跟踪报道、

警示教育等方式，将宣传教育贯穿于整治工作始终，营造深厚的整

治氛围。 

（五）及时报送信息。各部门要加强对工作进展情况的信息收

集，分阶段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汇总上报县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尤溪县公安局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19 日印发 


